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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向江

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同润”）借款 5000万人民币，因公司逾期未偿

还借款，江阴同润先后向苏州市仲裁委员会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

中院”）提出仲裁申请和申请强制执行。2013 年 3月 12日，公司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

出具的（2013）苏仲裁字第（089）号《裁决书》，裁决公司偿付江阴同润借款本金人

民币 50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 185.87万元，并支付自 2013年 1月 28日起至清偿完毕

之日止的利息以及承担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72450 元。2013年 6月 26日，公司收到苏

州中院(2013)苏中执字第 0254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苏州中院已

冻结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置业”）股权，

查封期限一年。2013年 8月 31日，苏州中院委托苏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等五家拍卖

公司对公司在苏州置业的 51%股权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拍卖。2013年 9月 2日，公司从

代理律师处获悉上述资产拍卖结果为流拍。 

本案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6 日、3 月 13 日、5 月 8 日、6 月 28 日、8 月

16日、8月 21日、9月 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仲

裁公告》、相关《仲裁进展公告》、《关于公司资产拍卖公告》、《关于变更资产拍

卖时间的公告》及《关于资产拍卖的进展公告》。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13年 9月 27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2013)苏中执字第 0254号《执行裁定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七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苏州中院裁定如下:  

将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苏州市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苏州中院委托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苏州置业的评估资产价值为 11349.62 万

元）过户至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用以抵偿债务。 



本次裁定自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2013)苏中执字第 0254 号《执行裁定书》将

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产生重大影响，苏州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苏州华锐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锐置业”，苏州置业持有华锐置业 90%股权）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将对苏州置业以权益法进行核算。 

苏州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华锐置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将使公司房地

产业务的营业收入减少，对公司的实际影响以确认后披露的后续公告及定期报告为

准。公司其他控股子公司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湖水泥”）和苏

州太湖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太仓中茵科教置业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受任何影

响。2013年 1月—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9.81万元，其中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314.91万元，水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474.90万元。2013年上半年，公司营业

收入以水泥产品的销售收入为主，随着青海湖水泥年产 60 万吨水泥粉磨技改项目的

建成投产，青海湖水泥将进一步发挥新增产能优势，提升销售旺季产销能力，提高市

场竞争力，因此上述案件的裁定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案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2013)苏中执字第 0254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8日 




